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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銷毀作業

業務二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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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令依據

• 銷毀流程

• 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項目十五

• 申請銷毀保稅貨物之態樣



3

法令依據

•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5條 

• 關稅法第 73 、 96 條

• 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9條 

• 關稅法第 50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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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5條

• 保稅倉庫存儲之保稅貨物，其存倉期限以二年為限，不得延長。但如係
供應國內重要工業之原料、民生必需之物資、國內重要工程建設之物資
或其他具有特殊理由經海關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

• 保稅貨物，如不在前項規定之存倉期間內申報進口或退運出口，自存倉
期限屆滿之翌日起，依關稅法第七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加徵滯報費，滯報
費徵滿二十日，仍不申報進口或出口者，準用同條第二項規定處理。

• 保稅貨物存倉未滿二年，如經所有人或倉單持有人以書面聲明放棄，依
關稅法第九十六條規定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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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第 73條

• 進口貨物不依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報關者，自報關期限屆滿之翌日
起，按日加徵滯報費新臺幣二百元。

• 前項滯報費徵滿二十日仍不報關者，由海關將其貨物變賣，所得價款，扣
除應納關稅及必要之費用外，如有餘款，由海關暫代保管；納稅義務人得
於五年內申請發還，逾期繳歸國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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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第 96條

• 不得進口之貨物，海關應責令納稅義務人限期辦理退運；如納稅義務人以
書面聲明放棄或未依限辦理退運，海關得將其貨物變賣，所得價款，於扣
除應納關稅及必要費用後，如有餘款，應繳歸國庫。

• 依前項及第七十三條第二項、第七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貨物，無法變
賣而需銷毀時，應通知納稅義務人限期在海關監視下自行銷毀；屆期未銷
毀者，由海關逕予銷毀，其有關費用，由納稅義務人負擔，並限期繳付海
關。

• 已繳納保證金或徵稅放行之貨物，經海關查明屬第一項應責令限期辦理退
運，而納稅義務人未依限辦理者，海關得沒入其保證金或追繳其貨價。
第一項海關責令限期辦理退運及前項沒入保證金或追繳貨價之處分，應自
貨物放行之翌日起算一年內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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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第 49條

• 保稅貨物在存儲保稅倉庫期間，遭受損失或損壞者，準用關稅法第
五十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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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稅法第 50條

• 進口貨物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免徵關稅：

• 一、在國外運輸途中或起卸時，因損失、變質、損壞致無價值，於進口時，向海關聲
明者。

• 二、起卸以後，驗放以前，因天災、事變或不可抗力之事由，而遭受損失或損壞致無
價值者。

• 三、在海關查驗時業已破漏、損壞或腐爛致無價值，非因倉庫管理人員或貨物關係人
保管不慎所致者。

• 四、於海關放行前，納稅義務人申請退運出口經海關核准者。

• 五、於海關驗放前，因貨物之性質自然短少，其短少部分經海關查明屬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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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流程

• 申請銷毀案件應由納稅義務人提出申請書、具結書並檢附報廢
清冊及銷毀計畫書 (含該管轄政府環保單位所核發之廢棄物清除
許可證或同意函 )

• 繕打 D2 報單 (納辦 92),註明貨物損壞、變質致無價值之情形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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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流程

• 由驗貨關員查驗 D2除帳報單上申報貨物無價值情形是否與實際
相符，

• 再由監管關員會同保稅倉庫業者辦理銷毀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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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流程

• 監毀完成 ,銷毀紀錄簽名 ,D2 除帳報單經驗估課完成放行手續 ,

• D2 除帳報單正本、銷毀紀錄及銷毀清冊 1 份送保稅驗估課 ,

• D2 除帳報單副本、銷毀紀錄及銷毀清冊 1 份交保稅倉庫業者除帳 ,

• 銷毀紀錄及銷毀清冊 1 份監管單位留存。

• 倘有殘餘價值部分 ,應另繕具 D2(納辦 35)進口報單依章補稅放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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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申請書
2.銷毀計劃書
3.  具結書
4.報廢清冊
5.D2報單

監管關員
檢視無商銷價值
(含菸品過期 )

簽核，
會保稅驗估課

驗貨關員
查驗申報貨物

 並確認無價值情形

監管關員
監視銷毀

參與監毀人員、貨主
或受委任人、倉庫業
者於銷毀清冊所附銷
毀紀錄上簽名

分估關員完成放行
報單正本 +1份銷毀清冊：驗估
報單副本 +1份銷毀清冊：業者
1份銷毀清冊：查核留存

殘餘價值部分另申報
D2報單補稅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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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
項目十五

• 保稅倉庫貨物存倉期間遭受損失或損壞，貨主申請自行銷毀案件，
應以Ｄ２（保稅貨出倉進口）報單，並檢附報廢清冊【清冊編號：
Ｓ＋監管編號（５碼）＋年度（２碼）＋序號（６碼）】辦理出倉
銷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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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 +監管編號 (５碼 )+年度 (２碼 )+序號 (６
碼 )



15

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
項目十五

• 存倉保稅貨物經海關核准就地由貨主銷毀或破壞者，倉庫業者負責
監視辦理

• 完成後專責人員於核准文件簽証並通知海關稽核單位派員複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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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
項目十五

• 倉儲業者如取得納稅義務人之委託或同意，可准其申請在海關監視
下，代位依法辦理自行銷毀工作。但逾期貨物在納稅義務人係無
主，而無法取具委託書或同意書，且已有變形、腐壞、發臭影響環
境之情形，急須銷毀處理者，得准由倉儲業者具結承諾承擔一切法
律責任後，申請在海關監視下，代位依法辦理自行銷毀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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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主公司大小章

說明存放於哪間保倉

貨主公司全稱

原報單號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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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管單位，簽名

貨主，大小章

保稅倉庫監毀人員，簽名

會同監毀單位，簽名

現場其他關係人，簽名

銷毀清冊並應附銷毀紀錄，
除貨主大小章外，並應於銷
毀完成後由現場各單位代表
人員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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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稅倉庫業者實施自主管理作業手冊
項目十五

• 自行銷毀案件，如有殘餘價值者，應存放於庫內專區，並以報廢清
冊編號逐項登錄帳冊，另繕具Ｄ２報單報關完稅放行後，始得提領
出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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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、除帳用 D2 殘餘價值完稅用 D2



21

逾存倉期限貨物申請銷毀之規定

• 依「保稅倉庫設立及管理辦法」第 45條第 2項之規定，於存倉
期限屆滿之翌日起，按日加徵滯報費新臺幣 2百元。

• 請保稅倉庫業者在存倉屆滿 2年前積極處理即將屆期貨物，避
免出現逾 2年期限之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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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存倉期限者
自存倉期限屆滿之翌日
起按日加徵滯報費

1.  申請書
2.銷毀計劃書
3.  具結書
4.報廢清冊
5.D2報單

監管關員
檢視確無商銷價值

簽核，
會保稅驗估課

驗貨關員
查驗申報貨物
並確認無價值情形

監管關員
監視銷毀

參與監毀人員、貨主或
受委任人、倉庫業者於
銷毀清冊所附銷毀紀錄

上簽名

分估關員完成放行

報單正本 +1  份銷毀清冊：驗估
報單副本 +1  份銷毀清冊：業者
1份銷毀清冊：查核留存

殘餘價值部分另申報
D2報單補稅放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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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申請書
2.銷毀計劃書
3.  具結書
4.報廢清冊

監管關員
檢視無商銷價值

監管關員
監視銷毀

參與監毀人員、貨主
或受委任人、倉庫業
者於銷毀清冊所附銷
毀紀錄上簽名

1份銷毀清冊：驗估
1份銷毀清冊：業者
1份銷毀清冊：查核留存

殘餘價值部分另申報
D2報單補稅放行

修造航空器汰換下之物料申請自行銷毀報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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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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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毀前、中、後皆須拍照存證、
附於銷毀紀錄。
因監管海關一人同時兼管數家保
倉，故即使不同申請書亦請盡量
安排同一日銷毀。

銷毀前

銷毀中
銷毀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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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監管海關會視現場情況請業者配合調整銷毀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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